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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學 課 題 

以「生產者責任計劃」促進資源循環再造：飲品玻璃樽徵費 
 

 

相關概念 / 名詞 / 基本資料 

 可持續發展（《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》單元六分冊→基本概念） 

 資源消耗（《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》單元六分冊→基本概念） 

 廢物管理（《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》單元六分冊→基本概念） 

 綠色生活模式（《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》單元六分冊→基本概念） 

 污染者自付原則（《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》單元六分冊→基本概念） 

 生活素質（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→資源→相關概念→新高中通識） 

 生產者責任計劃（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cheme）（環境保護署網頁 
http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waste/pro_responsibility/index.html） 

 

 

建議探究重點 

 甚麼是「生產者責任計劃」？為甚麼它有助促進資源循環再造？試以香

港的推行情況為例，加以說明。（提示：參考「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

產者責任計劃」） 

 飲品玻璃樽徵費的詳情如何？不同持份者之間對於實施該項徵費的利

弊，各有甚麼意見？當中又反映了他們所抱持的價值觀有何衝突？  

 有意見認為政府只是強制徵收費用，而不是鼓勵回收玻璃樽（例如實施

「按樽」方式1），此舉只會令消費者利益受損。你是否同意這說法？試

加以解釋。 

 有環保團體估計香港全年消耗 9.7 億個膠樽，數量遠較 2.5 億個玻璃樽為

高。假如要將徵費計劃擴展至膠樽，並在各主要持份者之間取得共識，

你認為將會遇到甚麼障礙？試加以說明。 

 

 

《資源套》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（《資源套》第 76 頁） 

 建議教師利用具體例子為學與教素材，從不同層面探究可持續發展的實

踐經驗。例如： 

 個人生活層面：可從日常生活選取例子（減少沐浴時間以節省水資

源、避免為追趕潮流而購買衣物、回收農曆新年使用的利是封而循

環再用……），說明即使是生活小節，也與可持續發展有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「按樽」是指店鋪向顧客收取少量金錢作為按金，待他們享用飲品後歸還玻璃樽即可退回金錢。

這種安排建基於飲品業在本地設有飲品重新裝樽的工序，但這工序現時已大多遷離香港，或因飲

品已改用其他包裝物料（膠樽、紙盒），因而日漸式微。目前香港只有少數飲品製造商仍然在港

維持飲品重新裝樽的工序，並有自己一套的「按樽」安排，以收集用過的玻璃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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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地層面：政府於 2012 年初提出諮詢文件，建議引入廢物收費作為

經濟手段，促使市民從源頭減少產生廢物。教師可考慮引導學生探

究這項計劃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減少固體廢物，以及計劃若落實推

行，對於基層市民將有甚麼影響。 

 

 

相關新聞 / 個案 / 數據 / 評論 / 圖片 

 〈綠色先鋒：港玻璃樽回收率僅一成〉（東方日報，2016 年 6 月 29 日） 

 視頻：「2018 年將實施玻璃樽徵費」（2016 年 5 月 30 日香港電台新聞，片長 2

分 06 秒。http://www.liberalstudies.hk/?date=2016-05-30#prettyPhoto/0/） 

 〈每年料 8 億膠水樽棄堆填區 銷售額年升 3.6% 回收率續跌〉（明報，2016

年 5 月 30 日） 

 〈玻璃樽徵費 回收率或增至六成〉（文匯報，2016 年 5 月 29 日） 

 〈環境局局長會見傳媒談話內容〉（香港政府新聞，2016 年 5 月 28 日） 

 〈玻璃樽徵費 1 公升瓶約 1 元 資助回收再造 盼回收率增至六成〉（明

報，2016 年 5 月 28 日） 

 〈飲品玻璃樽徵費 2018 年推行 每公升容器擬收一元 料難免轉嫁消費

者〉（大公報，2016 年 5 月 28 日） 

 〈環團：有助膠樽回收立法〉（大公報，2016 年 5 月 28 日） 

 〈玻璃樽徵費利環保 須防轉嫁消費者〉（文匯報，2016 年 5 月 28 日） 

 〈徵費對象與膠袋稅不同〉（文匯報，2016 年 5 月 28 日） 

 視頻：「玻璃容器徵費預計 2018 年推行」（2016 年 5 月 27 日 Now 新聞，片長

1 分 53 秒。http://news.now.com/home/local/player?newsId=180435） 

 〈妥善處理容器循環再用〉（香港商報，2015 年 12 月 29 日） 

 〈業界多反對 徵費減廢路漫長〉（香港經濟日報，2015 年 10 月 31 日） 

 〈延伸按樽制度 打破回收困局〉（信報財經新聞，2015 年 9 月 21 日） 

 〈支持飲品玻璃樽徵費立法（明報，2015 年 7 月 30 日） 

 

 

學與教素材（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） 

 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

 徵收「交通擁堵費」以減低空氣污染及交通擠塞 

 香港人生態赤字 

 

 

校內評估題目（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） 

 廚餘回收（CD39） 

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（CD49） 

 全面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（CD6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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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套（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） 

 〈可持續發展與固體廢物處理〉（《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》單元六分冊） 
 
 
培訓課程（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） 

 羅惠儀博士〈可持續發展－從公眾參與出發：定義、爭論和矛盾〉（通識

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→教師→培訓課程資料重温→知識增益→2012/13 學年） 

 羅惠儀博士〈可持續發展－從公眾參與出發策略〉（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

台→教師→培訓課程資料重温→知識增益→2012/13 學年） 

 
 
與本課題接近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

下表是一些亞洲國家及地區推動飲品玻璃樽回收的例子，教師可以引導學生

探究當中有哪些環節可供香港借鏡： 

 

國家/地區 推行年份 收集及處理方式 回收率 備註 

 

日本 

 

1997 

 

製造商須達到指定回收目

標，並自行妥善處理所回收

的飲品玻璃樽，以將之循環

再造；又或選擇向一個基金

支付費用，以支持飲品玻璃

樽的回收工作，藉以履行有

關責任。 

 

 

約 95% 

（ 截 至

2006 年） 

 

 

台灣 

 

 

1997 

 

製造商向一個政府基金支

付循環再造費用，以支持處

理廢玻璃樽及其他教育項

目。 

 

 

約 84% 

（ 截 至

2008 年） 

 

 

南韓 

 

 

2002 

 

製造商自行安排回收行

動，以達到指定的回收目

標；又或是選擇向一個基金

支付費用，以支持飲品玻璃

樽的回收工作，藉以履行有

關責任。 

 

 

約 70% 

（ 截 至

2006 年） 

 

法例規定

製造商須

提供易於

循環再造

的產品。 

資料來源：環境保護署《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》公眾諮詢文件，2013 年，第 45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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